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云环（罗定）不罚〔2026〕1号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星辉再生资源回收（罗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仁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381MA52W7PA2C

地址：罗定市围底镇第一工业开发区文岗石鼓岗段之三

2025年11月13日、11月14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公司主要从事再生资源回收、加工（不含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现场检查时，你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态，执法人员在场地内贮存的废铁中发现混有若干废油漆桶，你公司现场未能提供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及废油漆桶进货台账。经执法人员现场清点、称重，涉案废油漆桶共计90个，合计重量0.09吨。经核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版），上述废油漆桶属于HW49类危险废物，废物代码为900-041-49。经进一步调查核实，你公司未依法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自2025年9月起零散收集上述废油漆桶并贮存于公司场地内，尚未进行处置或转移销售，其行为已构成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经营活动的违法事实。

2025年11月17日，我局依法向你公司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云环（罗定）违改〔2025〕24号），责令你公司在15日内将场内废油漆桶交由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处置。2025年12月27日，我局执法人员对整改情况进行现场核查，确认你公司已委托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单位将涉案废油漆桶全部转移处置。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凭：

1.云浮市生态环境局制作的《云浮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笔录》3份、《云浮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3份、现场照片（图片、影像资料）证据3份，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开展现场检查、调查询问的全过程及涉案违法事实的现场状况；

2.2025年11月14日傅仁星提供的法定代表人傅仁星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你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3.2025年11月14日傅仁星提供的《星辉再生资源回收（罗定）有限公司》年回收5000吨废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复印件1份，证明你公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相关情况；

4.2025年11月14日傅仁星提供的《工商业废物处理及服务协议》（签约日期于2025年11月14日），证明你公司已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涉案废油漆桶的事实；
5.2025年11月17日云浮市生态环境局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云环（罗定）违改〔2025〕24号）1份和送达回证1份，证明我局依法责令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的事实；

6.2025年11月27日云浮市深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证明你公司已将涉案废油漆桶依法转移处置的事实。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条第二款“禁止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的规定。

经查，你公司无同类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或责令整改记录，本次违法行为属首次违法。根据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你公司违法行为轻微，已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处罚。”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的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云浮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直接向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起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的规定，现对你公司及法定代表人作出如下守法教育：

1. 危险废物具有毒性、腐蚀性、易燃性等危险特性，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等经营活动直接关系生态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作为法定前置条件，这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不可突破的法律底线，你公司必须严格遵守；

2. 你公司作为市场经营主体，负有遵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法定义务。请你公司以本次事件为戒，全面开展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学习，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加强从业人员专业培训，杜绝类似违法行为再次发生；

3. 如需从事危险废物相关经营活动，必须依法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严格按照许可证规定的范围、规模和要求开展经营活动，确保危险废物全程合法处置。

联系人：梁绍军
联系电话：3837606

地址：罗定市龙园路90号
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2日 
受送达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